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菸害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流程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全校教職員工應予以規勸、禁止與舉發 

校外人士及學生得予規勸、禁止與舉發 

學生吸菸 

由各系、場館所屬或老師

予以規勸處理 

教職員工吸菸 

由各單位所屬主管     

予以規勸處理 

校外人士及外包廠商 

全校教職員工生        

予以規勸處理 

發 現 校 園 違 規 吸 菸 事 件 

情節重大或規勸輔導無效 駐警隊及保全 

情節重大或規勸輔

導無效，通知駐警隊

及保全處理，依菸害

防制法相關規定逕

向衛生單位檢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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